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污水处理站管理服务项目邀请公告

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拟对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污水处理站管理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比选，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比选。
[bookmark: 项目情况】]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2026-JKZX002
2.采购项目名称：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污水处理站管理服务项目
3.采购人：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预算金额：67800元/年，服务期：1年
二、采购项目简介
详见比选文件第四章。
三、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无
四、比选文件获取方式、时间、地点   
（一）获取比选文件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至2026年6月1日，9：00-12：00，13：00-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报名所需材料
1.针对本项目的单位介绍信原件（格式自拟，须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鲜章
3.营业执照复印件盖鲜章
（三）获取比选文件的方式
1.现场获取：比选申请人现场获取比选文件时应出示报名材料。地点：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424办公室。
2.网络办理：报名比选申请人将报名材料扫描发送至邮箱：1052177381@qq.com。
[bookmark: _GoBack]注：报名时间以系统收到时间为准，采购人收到报名资料审核后向比选申请人邮箱发送比选文件，即报名成功。
3.报名咨询：张老师，联系电话：82512995。
比选申请人获取比选文件时必须如实填写项目信息及比选申请人信息；若因比选申请人提供的错误信息，对自身参与本项目造成影响的，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责任。
（四）比选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上述要求获取比选文件，如在规定时间内未获取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人均无资格参加该项目的比选。
五、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6月2日 10：00（北京时间）
六、递交响应文件地点：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424办公室
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采购人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响应文件。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    址：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8-82512995
